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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藻外語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能有效規範專案計畫人員之聘任及服務等事宜，特訂

定「文藻外語大學專案計畫人員聘僱暨升等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二、 本規範之專案計畫人員分為專任、兼任及臨時工作人員（含工讀生）等三種人員。 

三、 本校專案計畫人員分為單位專案計畫及個人（計畫主持人）專案計畫人員二類。 

四、 本校各單位或個人（計畫主持人）因專案需聘僱專任計畫人員時，應先填妥「專案計畫

人員進用申請表」，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 

五、 聘僱流程：專案計畫專任人員依如下流程辦理，兼任及臨時工作人員（工讀生）則由單

位或個人（計畫主持人）自行辦理。 

(一) 單位專案計畫專任人員：由人事室公告→組成聘任小組（計畫單位一、二級主管、

計畫主持人或行政一級、學術一、二級主管共三人）→填妥「專案計畫專任人員面

談暨評審意見表」→人事室→主任秘書→副校長→校長核定。 

(二) 個人專案計畫專任人員：由人事室公告或個人自行徵才→完成面試程序→填妥「專

案計畫專任人員面談暨評審意見表」→人事室→主任秘書→副校長→校長核定。 

六、 專案計畫人員之聘僱依政府法令及計畫期程訂立契約，載明各項權利、義務，並得參酌

本校約僱人員聘僱契約及相關規範辦理。 

七、 專案計畫專任人員之薪資待遇標準，專案計畫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無規定者則依照本校

「專案計畫專任人員工作薪金支給標準晉級表」如附表。具有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或

工作所需專業背景者，年資得折半採計，經用人單位提出申請，送請校長核准後得酌予

提敍。 

專案計畫人員擔任各級行政主管職務者，其主管職務加給得依「文藻外語大學約僱人員

敍薪職務加給支給標準表」辦理。 

為因應校務發展，本校得核定發給不同等級之專業津貼予在專業領域具有特殊卓越貢獻

之人才，經提請校長同意後核給。 

八、 專案計畫專任人員之服勤時間與本校專任職員同，兼任及臨時工作人員之服勤時間則由

單位或個人（計畫主持人）安排。 

專案計畫人員休假依本校勞動工作規則辦理；出勤紀錄由計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自行管

理，並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出勤紀錄應保存至少五年。 

九、 專案計畫人員依核定薪額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惟不適用本校團

險及各項獎補助辦法。 

專案計畫人員不適用本校團險及各項獎補助辦法；但單位專案計畫列有學校配合款款，

經簽請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專案計畫人員聘期屆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轉出



手續，若未依規定辦理前項轉出作業，因而衍生之費用，由當事人或計畫主持人負責繳

清。 

十、 專案計畫專任人員聘期屆滿後續聘，應附計畫經費核定書暨專案計畫人員考核表，簽請

校長核准後，依此辦理晉薪及聘僱契約書作業。 

專案計畫應自行辦理考核(含獎勵及懲處)，未訂定考核標準者，得參考本校教職員工服

務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但單位專案計畫列有學校配合款者，以參照辦理為原則。 

十一、單位專案計畫專任人員得參加人事室公告辦理之職員升等作業，申請適用高於現職一

職等薪級，規則如下： 

(一) 各專案計畫當年度開放之升等員額，由計畫主責單位依經費核定結果，簽請校長

核定，於升等作業開始前，通知人事室。 

(二) 參加升等甄審單位專案計畫專任人員須具備下列條件： 

1. 在職且具本校人事室核定單位專任專案人員年資滿五年。(留職期間不得申請) 

自行離職後再返校服務，其離職前所有在校服務年資視同中斷，升等時一律不

予採計。若經奉准留職停薪者，除依規定留職停薪之年資不計外，其前後年資

視為連續。 

2. 最近五年內考績有三年列甲等以上，且不得有丙等考績。 

3. 最近三年內同一年度事、病假合計未超過五日，且無曠職紀錄者；但依規定日

數核給之家庭照顧假及生理假，不併入計算。 

4. 申請當年未受申誡以上處分。 

(三) 符合升等條件者，申請人填寫相關表格，送人事室審核。 

(四) 升等甄審除審查基本資料外，人事室得舉辦符合職位需要之語文能力、公文寫作

及電腦處理等之考試評定之。 

(五) 通過甄審者由人事室提請職工評審委員會審議，並陳校長核定後，於當年度 8 月

起，以較現職高一等級改敘。 

當年度升等晉級改敘者，下一年度不予晉級。 

(六) 經核定升等人員發現有虛偽情事或提供不實文件，影響升等評審作業之公平性情

形，由人事室提請職工評審委員會審議，簽請校長註銷其升等資格。 

(七) 本校參與升等、轉任評審作業人員，不得循私舞弊或洩漏秘密，且不得因受評人

之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其涉及本身、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升等案，

應行迴避，如有違反，視情節予以懲處。 

十二、專案計畫專任人員因故必須中途離職解約（須依勞動基準法預告期間相關規定辦理）

或契約屆滿不再續聘者，應填寫離職申請表，經核可並辦妥相關離職手續及業務移交，

始得離職。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及未履行上開程序，致本校發生損害時，本校得依相

關法規請求損害賠償。 

十三、本規範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